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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HO ENVIRONMENTAL GROUP LIMITED
齊 合 環 保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76）

有關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全年業績

及
刊發二零一九年年報之進一步公告

茲提述齊合環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之公告（「該
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刊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之預期日
期

誠如該公告所載，因現時政府正實行出行限制、隔離政策及封關以對抗全球冠狀病
毒爆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二零一九年全
年業績」）之若干審核程序尚未完成。因此，該公告所呈列之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尚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
所同意。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根據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之審核程序之最新發
展及進展，現預期審核程序將於約二零二零年五月中旬完成及經審核二零一九年全
年業績公告將於約二零二零年五月中旬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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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二零一九年年報

經計及上文所述之出行限制、審核程序之進展及將需要更多時間完成有關編製截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一九年年報」）之剩餘工作，本公司
預期將於約二零二零年五月中旬刊發及寄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報（此乃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與聯交所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六日聯
合發佈之「有關在COVID-19大流行下刊發業績公告的聯合聲明的進一步指引」）。

承董事會命
齊合環保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秦永明

香港，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秦永明（主席）
涂建華
Rafael Heinrich Suchan（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海林
錢麗萍
高瑞強


